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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98年間聯徵中心為因應兩岸金融政策逐

步開放，外界對於政府若簽訂兩案金融MOU

之後，將開放陸資銀行來台設立分行，並加入

聯徵中心為會員之議題存有若干疑慮；另個人

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當時正以加強個人資料保

護之修正方向於立法院審議，聯徵中心為落實

資訊保密與安全，爰依據「銀行間徵信資料處

理交換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辦法」第��條第

1項規定：「銀行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服務事

業對其資訊保密與安全控管有關之維護措施與

計畫，應定期檢討與改進，函報主管機關備

查」，配合檢討並研擬「強化會員機構信用資

訊查詢作業安全控管機制」(以下簡稱「強化會

員查詢安控機制」)，經函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准予備查在案，該機制已自98年8月1

日起實施。

前揭「強化會員查詢安控機制」，主要

包括強化電腦稽核功能並提升資訊安全防護機

制、新入會輔導及加強查核並加重違規懲處等

三項具體作為，本文謹就其中之新入會輔導部

分加以介紹。

聯徵中心對於自98年8月1日起新申請加入

聯徵中心為會員之金融機構，訂定「新會員輔

導管理機制」，俾於輔導期間內加強輔導新會

員遵循資訊安全相關規範。為此特別成立「會

員輔導組」為專責單位，負責執行會員機構教

育訓練，輔導會員機構資訊安控制度與觀念之

建立及落實，同時配合查核作業以強化會員機

構之管理。

新會員入會輔導管理措施包括：

申請入會之輔導

1. 對於擬申請加入聯徵中心為會員之金融機

構，由會員輔導組預先檢視該機構是否具

備會員資格要件、協助估算入會費應繳之

金額，並提供其入會申請所需檢附之表單

文件樣張，期使入會申請程序能順利完

成。

聯徵中心新會員輔導管理機制

楊秀惠／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會員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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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為提前輔導會員端建置安控措施，上述

文件中有三項列為申請入會之重點輔導項

目：

( 1 )  入會前輔導該機構訂定「信用資訊查

詢作業控管要點」( 以下簡稱「控管

要點」) ，以建置信用資訊查詢安控

機制，防止將查詢聯徵中心所得資訊

外洩或不當利用，確保資訊查詢作業

安全。 

( � )  建立授信申請書及當事人同意書等查

詢資格要件相關文件管理制度，以落

實查詢前明確告知當事人之機制。

( � )  要求新會員機構提供營運計畫( 書 ) 資

料，俾使聯徵中心瞭解其業務發展與

規模，並可與其日後信用資訊查詢量

比較是否相稱。

�. 對該機構之信用資訊查詢人員、稽核人員

及相關權責主管辦理教育訓練，並核發聯

徵中心相關課程講習證明，以建立其資訊

安控與資料保護之觀念。其中，信用資訊

查詢作業人員，於擔任查詢職務前必需先

取得該講習證明；尚未完成前揭查詢作業

訓練課程並取得講習證明者，不可擔任信

用資訊查詢職務。相關課程內容包括：說

明查詢理由勾選機制、宣導聯徵中心會員

規約及違規之懲處、宣導「控管要點」之

查詢作業安全控管重點等規定、信用資訊

產品簡介、「網際網路」查詢方式之查詢

設備使用與保管說明等。

入會後查詢作業人員之管理

1. 入會後之新會員機構對其信用資訊查詢作

業人員除需設簿登記予以控管外，該等人

員名冊副本亦需照會聯徵中心，異動時亦

同。

�. 新會員機構入會後，其信用資訊查詢作業

等人員如有異動，新任查詢人員仍需取得

聯徵中心所核發之相關課程講習證明，俾

證明其確已瞭解查詢作業之程序，及查詢

信用資訊應注意之安控相關作業規定。

查詢作業之控管

1. 對於既有客戶之查詢案件逐筆即時以電腦

於線上比對：

 在查詢回覆前逐筆即時以電腦於線上比對

會員機構有無報送資料；逐筆即時線上比

對結果為會員機構無報送信用資料情形，

則拒絕其查詢該戶資料。

�. 對於新會員機構新授信契約等查詢案件，

執行線上監視控管措施：

 聯徵中心對各新會員機構訂定線上查詢量

監控標準，若會員機構查詢量觸及該監

視標準時，聯徵中心立刻暫停回覆受查資

訊，並進行瞭解或派員實地查核。經查核

後若發現違規情事，聯徵中心將依會員規

約懲處﹔若無發現違規情事，則立即恢復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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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徵中心對於新會員機構新授信契約等查

詢案件，於查詢後隨即請其回傳同意書並

辦理全面查驗，以確保其查詢之合法性，

並協助其改進資訊安全與資料保護相關作

業之缺失。經查核後若發現違規情事，聯

徵中心亦將依會員規約懲處。

國際傳輸客戶資料之控管措施

(一) 協助新會員機構建置國際傳輸之安控機

制

1. 為防止會員機構將由聯徵中心查得之信

用資訊作違法或不當之國際傳輸，新會

員機構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六

款「國際傳輸」定義規定，將資料作跨

國 ( 境 ) 之傳輸者，如所傳遞之資料範圍

或資料蒐集方法包括經由聯徵中心查詢或

蒐集之資料時，請該機構需就合於授信管

理目的之必要範圍、並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而進行之國際傳輸客戶資料相關作業，訂

定控管機制，並增訂於該機構「控管要

點」相關規範中，以供業務人員遵循。

�. 前揭「控管要點」有關新增國際傳輸規範

內容，需訂定下列所有事項，聯徵中心方

同意備查：

( 1 )  明訂會員為授信管理目的，需傳遞客

戶資料至國外總行  (  或海外分行  )  之

必要情形【例如：母國總機構規範其

海外分行授信業務審核權限達一定

金額，或對於發生授信異常、呆帳

或舞弊等案件時應通報總行或母國

監理機關之內部控制或授信審查程

序；或依財政部民國90年1月�日台財

融 (  六  ) 字第90700011號函，就有關

「本國銀行對海外分行之管理應檢討

改善事項」第四項亦規定：「應確實

建立海外分行與總行之通報系統，以

確保內部控制有效運作，並藉此防止

弊端之發生。」等】

( � )  傳送時需經單位主管核定後始得為

之。

( � )  應設簿登記所傳遞之傳送對象、傳

送時間、傳遞項目 (  傳送內容 )、傳

遞目的、傳輸方式 (  所使用之傳輸設

備 ) 及傳送地點 (  目的地 ) 等傳送紀

錄；相關資訊及當事人同意為國際傳

輸資料之同意書，自傳送日起保留五

年，且於聯徵中心請求時提供之。

 另如為使用檔案批次傳遞之會員機構，其

授權程序及異動管理，請依據各會員作業

流程自行訂定，並由系統紀錄授權異動情

形及自動產生「傳送紀錄」以取代登記

簿。相關紀錄應保存最近五年之資訊備

查。

�. 前揭所稱傳遞項目( 傳送內容 )，以自聯徵

中心查得之資料中引述部分內容 ( 例如授

信總餘額等 ) 為限，不得將聯徵中心原始

資料全部傳遞。



專題報導

�金融聯合徵信雙月刊  第十四期

(二) 要求新會員執行內部查核

1. 聯徵中心修訂「查核工作底稿」範本，供

新會員執行其內部信用資訊查詢安全控管

查核使用。

�. 要求有執行國際傳輸業務之會員，需依據

控管要點及相關作業規定，每年定期將所

執行之情形列入內部查核。

�. 辦理年度評核時，聯徵中心將檢視會員是

否有依控管要點規定，定期將所執行情

形 ( 國際傳輸 ) 列入查核，並將查核結果

副知聯徵中心；聯徵中心依據評核結果，

對於未執行內部查核，或查核情形不佳

者，將優先列為實地查核對象。

(三) 對有辦理國際傳輸業務之會員執行實地

查核

1. 對於有辦理國際傳輸業務者，為瞭解國際

傳輸之適當性及合法性，聯徵中心指派之

查核人員應確認會員是否於其內部控制制

度訂定適當之業務政策及作業程序。

�. 聯徵中心將有辦理國際傳輸之案件，有被

會員查詢但無報送該戶資料而被列為不密

合名單之對象，優先列入查核重點，以確

定查詢單位是否有漏報信用資料之可能；

或進一步瞭解國際傳輸案件之授信額度是

否與該會員之控管要點所訂分行審核權限

相符。

�. 聯徵中心指派之查核人員，利用聯徵中心

不密合之查詢紀錄抽樣清單( 查核清單，

內含會員回傳同意書之可疑對象)，比對

會員所設置之國際傳輸查詢登記簿，以確

定受查單位確實遵循信用資訊查詢作業規

定辦理，且依規定回傳同意書。

(四) 對於國際傳輸違規者依法懲處

如發生會員國際傳輸違規案件，除由聯

徵中心依其會員規約予以停止查詢，情節重大

者開除其會員資格外，金管會或司法機關亦得

依銀行法、個資法及刑法有關隱私權保護及保

密義務之規範，處以行政罰或刑事罰。金管會

並已函示聯徵中心，如於辦理查核作業時發現

會員有違反銀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者，除依聯徵中心會員規約相關規定查處外，

並應陳報金管會依規定核處。

(五) 上述所稱國際傳輸客戶資料之控管措

施，除於新會員入會時予以加強輔導

外，亦適用於已加入聯徵中心之舊會

員。聯徵中心已發函外國銀行台北分行

及本國銀行會員機構，告知辦理國際傳

輸業務應訂定相關作業機制及控管措

施。


